桃源县司法局
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根据县财政局《关于开展2018年度本级财政安排的预算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桃财函〔2019〕13号）预算绩效自评工作安排，我局对2018年度财政安排的资金进行了全面评价分析，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 

一、部门概况

（一） 机构、人员构成

县司法局内设8个股室：办公室、政工室、法规股、律师公证管理股、法制宣传股、基层司法管理股、计财装备股、司法鉴定管理股。所属二级单位3个，即桃源县社区矫正工作局、桃源县法律援助中心、湖南省桃源县公证处。下辖28个基层司法所，为县司法局的派出机构。

2018年12月底有在职在编人员83人，退休人员19人，再就业援助1人。
（二）主要职责

县司法局指导全县普法依法治理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，监管全县法律服务市场，指导管理全县律师、法律顾问、法律援助和公证工作，指导人民调解、社区矫正、基层法律服务和安置帮教等业务工作。

二、部门财务情况
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
1.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184.39万元。其中：人员经费981.53万元，公用经费202.86万元。

2.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238.57万元。

（二）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
1.预算安排情况：年初预算总收入1715.60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1141.85万元，争取其他收入573.75万元。安排支出1715.60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303.6万元，项目支出412.00万元。      

2.预算执行情况：全年总收入1817.54万元（含上年结转11.82万元，其他收入148.64万元），结转下年245.94万元，实际拨用1571.60万元，实际总支出1571.60万元。

3、预决算对比分析：

年初预算1715.60万元，实际总收入1817.54万元，实际收入与预算相比增加101.94万元。主要是本年新增政法津贴，同时补拨2017年政法津贴，同时住房公积金、养老保险、医保等基数增加收入增多。

年初预算支出1715.60万元，实际总支出1571.60万元，实际支出比预算减少144.00万元，主要是预算通过争取其他收入来加强项目投入没能完全实现。
（三）“三公经费”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

1、近年来出国（境）支出都为0，没有增减变化。

2、公务用车及运行维护费：上年决算38.55万，本年预算支出42.00万元，决算支出27.01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1.54万元，减少29.93%，比预算少14.99万元，节约35.69%。主要原因是从今年四月开始实行公务交通补贴政策，减少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。
公务接待费：上年开支68.28万元，本年预算67.00万元，实际开支28.69万元，比去年减少39.6万元，比预算减少38.31万元，减少57.19%。一是2017年数据中包含有2016年未结清的部分；二是本年实行更严格的公务接待办法和公务卡结算，招待费得到了有效的管控。

三、部门绩效目标

（一）部门绩效总目标

1、着眼经济发展新常态，忠诚履行人民调解职能职责，努力维护社会稳定，保障县域发展环境。

2、顺应司法改革新形势，健全完善矫正帮教工作机制，强化监管教育力度，积极遏制重新犯罪。

3、紧跟依法治国新要求，全力做好“七五”普法工作，培育打造典型标杆，形成特色品牌效应。

4、树立主动服务新意识，充分发挥法律服务专业优势，严把执法监管关口，确保行业服务质量。

5、提升法律援助新水平，坚持践行应援尽援工作理念，拓展援助范围，扩大援助辐射效应。

6、展现队伍建设新风貌，统筹推进作风建设民调工作，夯实硬软工作基础，树立优良部门形象。

（二）年度部门绩效目标

1、按法院、监狱等单位的委托调查函开展社区矫正调查评估，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评估报告，并对辖区内年初在册461名矫正对象与210名刑释解教人员和年内新接收人员进行监督管理。

2、开展法治文艺进乡村、举办农村法律明白人培训班、农村法律知识竞赛活动以及农村法律风险“体检”等普法活动不低于40场次，覆盖人群不少于2万人。

3、人民调解工作采用每月常规排查与重大节假日专项排查相结合的，对发现的矛盾纠纷，充分运用调解等工作方式予以化解，县、乡、村三级调委会全年受理各类矛盾纠纷不少于2000件。

4、法援中心全年接待法律咨询不少于500人次，办理各种法律援助案件不少于200件。

5、公证处全年办理各类公证案件1000件。

四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
在绩效评价过程中，结合我单位的实际情况，局绩效评价小组主要采取听取情况介绍、收集资料、检查财务会计工作、窗口实地考察、与工作人员座谈等形式，对取得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后出具评价报告。

五、综合评价结果

经综合考评，2018年桃源县司法局整体支出总体绩效评价91分，评价等级为：优秀 。
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（一）紧跟社矫工作新形势，积极遏制重新犯罪。

2018年新入矫社区矫正人员258人，解除矫正人员233人，完成社会调查评估263件，各类矫正帮教人员未发生一起“脱管、漏管、脱帮、漏帮”事件，重新犯罪率控制在2.3%以内，完成年初目标。

（二）把握法治新要求，创新普法新模式。

组织全县13131名公职人员参加了普法考试，无纸化考试合格率99%。2018年，对外发出各类宣传图文近40多期，关注人数已突破4000人，得到省市县媒体的专题报导。深入开展了“送法下乡”活动，法律工作者、志愿者走进田间地头，为农民朋友解难释疑，开展法治文艺进乡村、农村法律风险“体检”等普法活动40余场次，覆盖人群2万余人。完成年初目标。

（三）致力构建人民调解新模式，保障县域发展环境。

2018年，全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调解案件2790件、调解成功2698件，调处成功率达96.7%。县三调办调处重大疑难纠纷57件。超年初目标847件。2018年6月，我局在全省人民调解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作典型发言。

（四）提升法律援助新水平，扩大援助辐射效应。

2018年，法援中心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12件，审查批准312件，已结案275件，结案率88.14%，超年初目标75件。坚持推行全覆盖式案件回访，回访率保持在100%，解答来访来电咨询800人次。

（五）优化法律服务，发挥法律服务的职能作用。

对于一些因年老、疾病等行动不便的当事人，开展“公证上门”服务。对涉农公证事项，特别强调“材料一次性告知”制度，最大可能减少当事人奔波之苦。截至12月31日，共办理各类公证事项915件，对各类事项进行合法合规公证，公证合格率达到100%，完成年初目标91.5%。 
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

（一）存在问题

虽然2018年度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，但工作有目标，服务无止境。我局在绩效工作中还存在以下不足：绩效管理理念有待进一步增强，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尚不健全。
（二）加强绩效管理的建议。

一是加大宣传力度，强化绩效理念。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，加大绩效管理理念宣传力度，不断提高单位的绩效意识，使全局干部职工都理解支持绩效管理工作。
二是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设。制定统一的预算绩效管理办法，指导和推动绩效管理工作。
三是加强业务培训。加大预算绩效管理基础理论和操作实务培训力度。

